湖南信息学院教学质量监测和评估中心
关于做好新设专业评估工作的通知
管理学院、国际商学院、艺术学院：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新设本科专业办学合格评估和新增学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评估（以下简称新设专业评估）精神，我校商务英语、旅游管理、舞蹈表演、数字媒体艺术四个新设本科专业需接受省教育厅评估，请四个新设专业做好以下相关工作：

一、工作安排

1.对照《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新设本科专业办学合格评估和新增学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评估方案（2019年修订版）》（以下简称“《方案》”），积极开展自评自查，根据《方案》指标要求收集整理相应的支撑材料，评估中心将择期进行检查（文件已上传至“2023年新专业评估”群文件）。

2.4月7日前，请各专业将自评报告和简况表（需院长或主管教学副院长审核，撰写模板和格式将上传至群文件）PDF和Word版提交至教学质量监测和评估中心。
3.4月8日以后，教学质量监测和评估中心（以下简称评估中心）将组织专家审查自评报告和简况表，并反馈修改意见。四个新专业根据反馈意见对自评报告和简况表进行修改、定稿。

4.5月上旬，评估中心将自评报告和简况表统一打印装订后提交至省教育厅。
    二、工作要求
1.请各学院高度重视。省新设专业评估是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学院主要领带要亲自挂帅，成立工作专班，细化工作任务，责任到人，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2.认真总结成绩，突出亮点，凝练特色。严格按照《方案》指标顺序撰写自评报告，做到文字简练，总结到位。
3.认真填写简况表。表中内容必须与自评报告相呼应，做到数据和表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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